
所有權人(申請人) 準備：

1.房屋權狀影本(或第一類建物謄本)

2.房屋所有權人身分證影本

3.直下層所有權人同意書

(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文件)

建築師或結構、土木技師 準備：

1.申請書

2.原建物竣工圖說、使照影本

3.防漏設施法規檢討簽認書

4.原有房屋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書

5.防漏設施結構安全簽證書

6.防漏設施設計圖說

7.綠美化或人工草皮施工計畫

審查單位：

都市發展處 使用管理科

電話：(02)2420-1122 

分機：1818-1821


